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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教職員宿舍委員會組織及議事規則 
114.3.22 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討論通過 

(完整修正歷程詳條文末) 

第一條 國立臺灣大學（下稱本校）為設置國立臺灣大學教職員宿舍委員會（下稱

本會）及規範本會議事程序，依國立臺灣大學組織規程第四十一條規

定，訂定國立臺灣大學教職員宿舍委員會組織及議事規則（下稱本規

則）。 

第二條 本會任務如下： 

一、宿舍興建或管理維護之計劃。 

二、興建資金之籌劃。 

三、研擬有關本校教職員宿舍分配或調整之規範。 

四、校長或校務會議交議事項。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若干人，由本校依下列規定聘任之，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

委員互選之： 

一、當然委員：由總務長、人事室主任及主計室主任擔任。 

二、推選委員： 

（一）教師委員：由各學院校務會議教師代表各互選二人。 

（二）職員委員：由校務會議之職員代表互選二人，另由全校職員中普

選二人。 

（三）其他委員：由校務會議之非屬學院教師代表、研究人員代表及助

教代表互選一人。 

推選委員出缺時，依前項第二款規定遞補至原任期屆滿為止。 

第四條 本會置秘書一人，由總務處教職員住宿服務組組長擔任。 

第五條 本會推選委員任期二年，每年改選二分之一，連選得連任一次。 

第六條 本會每學期舉行委員會議一次。但主任委員得視實際需要，召開臨時會

議。 

前項會議以主任委員為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委員互推一

人為主席。 

第七條 本會認有必要時，得延請本校法律顧問及有關人員列席會議。 

第八條 本會得視需要設各種工作小組，各由本會推派委員若干人組成。 

第九條 本會之決議，應以本會現有總額過半數委員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

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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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議，因故未能親自出席者，得指派其他人員代理

出席。 

前項受指派代理人，列入出席人數，並得發言及參與表決。 

本會議案經徵得主任委員同意，得採通訊投票。但有五分之一(含)以上

委員連署反對通訊投票時，必須召開會議議決。 

第十條 本規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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